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独立董事周灿鸿先生、刘婵

女士因事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汪洪生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1.3�公司负责人（董事长）张文东、（总裁）范秋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健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袁雯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635,612,045.00 1,897,808,296.80 3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478,937,758.56 1,661,632,167.56 49.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92,095,308.33 2,495,220.46 -11,806.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86,122,620.77 35,598,115.78 14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27,557,989.00 117,106,582.44 60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8,104,502.48 75,427,701.91 3.5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40.01 7.68

增加

32.3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2.42 0.34 6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2.42 0.34 611.7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6,34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金信安投

资有限公司

-7,692,339 70,627,049 20.67 0

质押

4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樊连枝

1,362,491 1,362,491 0.40 0

未知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

瑞滙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224,697 1,224,697 0.36 0

未知 未知

王金玲

1,211,500 1,211,500 0.35 0

未知 未知

兴宁财政局

0 1,114,316 0.33 0

未知 国有法人

陈达超

1,041,436 1,041,436 0.30 0

未知 未知

张晶晶

1,000,000 1,000,000 0.29 0

未知 未知

焦雪

947,365 947,365 0.28 0

未知 未知

陈伟强

927,202 927,202 0.27 0

未知 未知

陈伟洪

745,601 745,601 0.22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

70,627,049

人民币普通股

70,627,049

樊连枝

1,362,491

人民币普通股

1,362,491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瑞滙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224,697

人民币普通股

1,224,697

王金玲

1,21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1,500

兴宁财政局

1,114,316

人民币普通股

1,114,316

陈达超

1,041,436

人民币普通股

1,041,436

张晶晶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焦雪

947,365

人民币普通股

947,365

陈伟强

927,202

人民币普通股

927,202

陈伟洪

745,601

人民币普通股

745,6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

9

名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

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例（

%

）

货币资金

426,740,149.05 12,549,793.59 3,300.38

应收票据

27,840,586.00 834,132.00 3,237.67

应收账款

17,020,920.06 1,466,458.18 1,060.68

预付款项

60,939,788.23 450,542.57 13,425.87

应收利息

2,405,239.38 -100.00

其他应收款

2,220,948.27 267,192.69 731.2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323,000,000.00 6,000,000.00 5,283.33

在建工程

746,784.00 100.00

无形资产

12,108,709.25 30,393,970.38 -60.16

短期借款

- 138,000,000.00 -100.00

预收款项

846,608.65 299,566.22 182.61

应付职工薪酬

43,197.58 233,628.25 -81.51

应交税费

84,900,480.71 3,555,095.51 2,288.1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5,800,000.00 -100.00

长期借款

- 23,200,000.00 -100.00

货币资金比上年年末余额增加 3,300.38%，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之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

公司收到“三旧改造”地块收地补偿款所致；

应收票据比上年年末余额增加 3,237.67%，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参股公司以商业汇票支付的红利款及

收到贸易类业务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比上年年末余额增加 1,060.68%，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贸易业务增加导致相应的应收款增加

所致；

预付款项比上年年末余额增加 13,425.87%，主要是公司本报告期公司贸易类业务增加，按照贸易合同

约定预付的采购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比上年年末余额减少 100.00%，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收到上年度末预提委托贷款利息所致；

其他应收款比上年年末余额增加 731.22%，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之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

公司按照相关约定支付广州市黄埔区土地开发中心收储地块工作劳务费款项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比上年年末余额增加 5,283.33%，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按合同约定其他非流

动资产转入所致；

在建工程比上年年末余额增加 100.00%，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支付在建仓库工程款所致。

无形资产比上年年末余额减少 60.16%，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之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

处置无形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比上年年末余额减少 100.00%，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比上年年末余额增加 182.61%，主要是公司本报告期公司贸易类业务增加，按照贸易合同约定

预收的采购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比上年年末余额减少 81.51%，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发放上年度末预提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比上年年末余额增加 2,288.14%，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利润增加导致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上年年末余额减少 100.00%，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长期借款比上年年末余额减少 100.00%，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3.1.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

1

—

9

月） 上年同期（

1

—

9

月） 增减比例

(%)

营业收入

86,122,620.77 35,598,115.78 141.93

营业成本

30,873,606.61 5,375,124.30 474.38

营业税金及附加

3,763,292.88 2,503,032.82 50.35

财务费用

3,071,407.41 -12,257,681.42 125.06

资产减值损失

171,319.95 -378,307.78 145.29

营业外收入

1,064,868,434.61 161,920.24 657,549.99

营业外支出

6,859,338.91 100.00

所得税费用

273,198,230.47 7,163,124.57 3,713.95

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 141.93%、474.38%， 主要是本期公司贸易类业务量及委托贷

款业务额度增加，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及所取得的委托贷款业务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 50.35%，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贸易类业务量增加及委托贷款业务收益

增加，相应计征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税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125.06%，主要是本期贷款利息支出增加以及子公司合作项目收益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 145.29%，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应收款项账龄结构变化，增加计提坏账准备

所致；

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657,549.99%，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收到

广州市黄埔区国库支付中心(土地开发中心)支付的收地补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 100.00%，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收到广州

市黄埔区国库支付中心(土地开发中心)支付的收地补偿款后，对相应的地上附着物(房屋建筑物)�等资产实

施处置所致；

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3713.95%，主要系公司利润增加导致应纳税所得额增加,计提的所得费用

增加所致。

3.1.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

上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

增减比例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2,095,308.33 2,495,220.46 -11,806.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3,225,602.76 -38,927,892.32 2,574.3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939,938.97 -47,778,398.00 -437.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11,806.19%，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利润增加导致应纳税

所得额增加，公司按税法规定缴纳的所得税款增加所致；以及本报告期公司按合同约定期内销售商品收到

的货款减少，购买商品支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2,574.38%，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之子公司广东明珠集

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收到广州市黄埔区国库支付中心(土地开发中心)支付的收地补偿款，增加前期委托贷

款的收益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437.77%，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归还银行借款以及子公

司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根据公司于 2014年 8月 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精神，报告期内公司通

过金融机构向广东云山汽车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余额人民币 26,000万元。

3.3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鉴于公司之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在上半年足额收到广州市黄埔区土地开发中心的

“收地补偿款”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增长，增长幅度超过

300%。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 - 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

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 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在关于职工薪酬、

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

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

）

广东大顶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持有其

19.90%

股权

0 -286,770,366.27 286,770,366.27 0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其

1.08%

股权

0 -71,077,188.02 71,077,188.02 0

广东明珠集团深圳投资

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其

15%

股权

0 -165,000,000.00 165,000,000.00 0

兴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

公司持有其

9.62%

股权

0 -59,320,000.00 59,320,000.00 0

广东云山汽车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其

15%

股权

0 -27,000,000.00 27,000,000.00 0

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

限公司

公司持有其股

权

18.42%

0 -100,310,128.44 100,310,128.44 0

合计

- 0 -709,477,682.73 709,477,682.73 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的说明

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

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 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公司名称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文东

日期 2014年 10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382� � �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4-031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以书

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 2014年 10月 21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 9 名，实际到会

董事 7名，独立董事周灿鸿先生、刘婵女士因事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汪洪生先生代为行使

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张文东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通过公司编制的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一致认为该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客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 2014年新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 日执行新准则。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 -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

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 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在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

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自 2014 年 7

月 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3

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33号。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382� � �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4-032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并于 2014年 10月 21日在公司技术中心大楼六楼 2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会监事 3人，实到

会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来发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本项决议以书面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 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同意 3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票，一致通过。

此前全体监事列席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根据董事会关于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的决议，与会监事经审议，一致认为：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出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在监事会

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项决议以书面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 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同意 3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票，一致通过。

与会监事经审议，一致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

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382� � � � �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4-033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落实施行 2014 年财政部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

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 - 公允价值计量》等共七号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而对公司会计政策和相

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变更、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科目核算的调整不会对公司 2013 年度以及本年度三季报的总资产、 净资

产、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

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以及颁布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并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

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014年 10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 -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 -长期股权投资 >的通知》要求，公司将持有的不

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

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并进行追溯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内容（均为公司对下

列公司的股权投资）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广东大顶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

286,770,366.27 -286,770,366.27 286,770,366.27 -286,770,366.27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1,077,188.02 -71,077,188.02 71,077,188.02 -71,077,188.02

广东明珠集团深圳投资有

限公司

165,000,000.00 -165,000,000.00 165,000,000.00 -165,000,000.00

兴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59,320,000.00 -59,320,000.00 59,320,000.00 -59,320,000.00

广东云山汽车有限公司

27,000,000.00 -27,000,000.00 27,000,000.00 -27,000,000.00

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

公司

100,310,128.44 -100,310,128.44 100,310,128.44 -100,310,128.44

合 计

709,477,682.73 -709,477,682.73 709,477,682.73 -709,477,682.73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本公司

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

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

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 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

披露。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

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

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4,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1060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

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2,7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

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

1

、网上路演时间：

2014

年

10

月

24

日（周五）

14:00-17:00

；

2

、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

http://roadshow.cnstock.com

3

、参加人员：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主承

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 （

T-7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

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3日

2014年 10 月 23 日 星期四

A8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300092� � � �证券简称：科新机电 公告编号：2014-054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 3 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 3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4�年 10月 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3日

证券代码：300114� � � �证券简称：中航电测 公告编号：2014－052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39� � �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14-064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投资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 9,180 万元

人民币收购王东临先生、李建光先生、刘伟东先生、姜海峰先生、韩有信先生、天津书生投资有限公司所持

有的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书生电子 "）51%股权。 同时，投资公司有权利在 2015 年 12

月 31日前以不超过 7,000万元人民币收购书生电子其余 24%股权，在 2016年 12月 31日前以不超过 9,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书生电子剩余 25%股权，最终使得书生电子成为投资公司 100%控股子公司。《关于启明星

辰信息安全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具体内容刊登于 2014 年 9 月 6 日

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书生电子于近日完成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获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换发的注册

号为 110108004561378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书生电子法定代表人由王东临变更为严立，其他项目未变

化。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3日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首次

公开发行

2, 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

行

”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

1064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

行

”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和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

、

所处行业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

市场环境

、

募集资金需求

、

承销风

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

1,

2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60%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1

、

网上路演时间

：

2014

年

10

月

24

日

（

T-1

日

，

周五

）

9: 00-12: 00

2

、

网上路演网站

：

上证网上路演中心

：

http : //roads how .s s e info.com

中国证券网

：

http : //www .cns tock.com

3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

（

主承

销商

）

相关人员

。 《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

已刊登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的

《

中国证券

报

》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

本次发行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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